
附件15

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

排球项目竞赛规程
一、竞赛项目

甲组（2项）：男子、女子

乙组（2项）：男子、女子

二、运动员资格

（一）按照《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内体竞字〔2024〕4号）、《关于外省（区、市）户籍运动员参加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注册有关事宜的通知》（内体竞字〔2024〕5号）、《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的补充通知》（内体竞字〔2025〕2号）执行。

（二）赛前对报名人员进行公示，各参赛单位如有异议在公示期内向组委会提出书面说明，逾期不再受理运动员参赛资格问题。

三、参加办法

（一）参赛年龄

甲组：2008年1月1日—2010年12月31日

乙组：2011年1月1日—2013年12月31日

（二）参赛条件
1.符合《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内体竞字〔2024〕4号）、《关于外省（区、市）户籍运动员参加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注册有关事宜的通知》（内体竞字〔2024〕5号）、《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的补充通知》（内体竞字〔2025〕2号）规定的运动队，可参赛。

2.各代表队可报领队1人，教练员1至3人，如赛区确认13至14名运动员参赛则报名时可报16名运动员；如赛区确认12名运动员参赛则可报14名运动员。赛前资格审查时将确认各代表队最终参赛运动员名单，届时队伍依规向组委会提交B2表，确定最终12至14名运动员的参赛资格，且需标注主教练、助理教练员、队长、自由防守队员。报名及审查时不足10名合规运动员的运动队不能参赛，比赛中不得再替换队员，最后确认B2表中的12至14名运动员必须在第一次报名的14至16名队员中。

（三）参赛人员

1.每名领队、教练员只能代表一个代表单位进行报名。

2.领队为各参赛队赛风赛纪第一责任人，不得由教练员兼任且必须参加赛前联席会，并对比赛全程负责。
3.除前款规定外，其他运动员参赛资格事宜按《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内体竞字〔2024〕4号）及相关文件执行。

（四）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与申请执行《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国家体育总局令第32号）和《国家体育总局关于印发〈运动技术等级标准〉的通知》（体竞字〔2024〕121号）。

四、竞赛办法

（一）执行中国排球协会审定的最新《排球竞赛规则》。

（二）赛前进行体能测试，参加比赛的所有运动员（以B2表运动员名单为准）均须参加体能测试，测试标准依据国家体育总局排球运动管理中心或中国排球协会制定的体能测试有关规定执行（附件）。赛前体能测试成绩不与参赛资格挂钩，不淘汰运动员，运动员参赛资格按竞赛规程执行。

（三）赛制

1.参赛队7队及7队以下，采用单循环赛制，决出全部名次；

2.参赛队8队及8队以上则采用：

①第一阶段 分组循环；

参赛队根据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五届运动会排球项目比赛成绩排名先后顺序蛇形排列分为两组（A、B组），未参加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五届运动会的代表队依序排列抽签确定分组，后进行组内单循环赛。

②第二阶段
交叉赛；

交叉赛采用A1对B4的形式。

③第三阶段
决名次赛；

3.单循环比赛采用贝格尔编排法编排。

（四）积分与名次办法 

1.甲、乙组比赛均采用五局三胜制；

2.单循环比赛决定名次计算办法

（1）胜场 - 在同组比赛中获胜的比赛场次数量，胜场多者排名在前。

（2）积分 - 当两队或以上胜场相等时，比赛积分多者排名在前，积分办法如下：比赛结果为 3-0、3-1 时，胜队积 3 分，负队积 0 分；比赛结果为 3-2 时，胜队积 2 分，负队积 1 分。

2.1胜负局数比值（C 值）：当两队或以上比赛积分仍相等时，全部比赛胜局数与负局数比值大者排名在前。

2.2总得失分比值（Z 值）：当两队或以上胜负局数比值（C 值）仍相等时，全部比赛得分值与失分值比值大者排名在前。

2.3当两队总得失分比值（Z 值）仍相等时，两队之间最近一场比赛的胜者排名在前。

2.4当三队或以上总得失分比值（Z 值）仍相等时，则仅在该几队之间的比赛采用前述第（1）条和第（2）条的标准确定排名。

（五）比赛服装

根据中国排球协会审定的最新《排球竞赛规则》，参赛队必须备有两套（深、浅）以上比赛服装，并标注至比赛确认名单上。比赛服上衣、短裤和袜子的颜色、式样必须统一（自由防守队员除外），上衣前后必须有按照规则规定尺寸的明显号码，胸前号码至少15厘米高，背后号码至少20厘米高，号码笔画至少2厘米宽，序号为1-20号。队长上衣胸前号码下应有一条与上衣颜色不同的长8厘米、宽2厘米的带状标志，不符合者不能参赛。

（六）参赛队主教练、助理教练员穿着服装的颜色和式样必须统一，否则，只许一名教练员离场。

（七）竞赛器材

主办方指定比赛用球：MIKASA-V200W

五、录取名次与奖励

按照《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内体竞字〔2024〕4号）、《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的补充通知》（内体竞字〔2025〕2号）执行。

六、报名和报到

（一）承办单位在赛前30天将竞赛补充通知发到各参赛单位。

（二）各参赛单位报名负责人需严格审核运动员报名信息（姓名、性别、年龄、参赛组别、参赛项目），确保准确无误，如因报名信息不准确导致运动员无法正常参赛由参赛单位自行承担责任。

（三）各代表队比赛前3天报到、裁判员比赛前4天报到。

七、技术官员

（一）技术官员由自治区体育局选派；

（二）赛前对技术官员进行公示；

（三）对公示名单有异议的代表队，在3日内向组委会提供书面说明、举证材料等；逾期不再受理技术官员执裁资格问题。

八、技术申诉

（一）根据单项比赛规则和规程要求，如果对裁判员的判罚有异议，可在规定时间内，按照中国排球协会最新审定的《排球竞赛规则》相关要求，向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诉，申诉材料须是书面形式，并附相关证据。

（二）申诉费2000元，申诉成功退还申诉费，申诉失败申诉费不予退还。

九、赛风赛纪与反兴奋剂

按照《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内体竞字〔2024〕4号）及相关文件执行。

十、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附件：排球项目运动等级授予赛事体能测试标准

附件

排球项目运动等级授予赛事

体能测试标准

一、测试项目

	序号
	测试项目
	测试目的

	1
	30米跑
	速度、爆发力

	2
	助跑摸高
	下肢爆发力

	3
	实心球掷远（2公斤）
	腰腹力量，上肢爆发力

	4
	半“米”字移动
	灵敏、协调、下肢爆发力

	5
	1500米跑（男）/800米跑（女）
	心肺耐力


二、达标标准

全国比赛中每名运动员可在5项体能测试成绩中选择至少4项计算平均成绩。省级比赛中每名运动员可在5项体能测试成绩中选择至少3项计算平均成绩。

（一）成年组比赛达标标准为测试平均成绩达到70分。

（二）全国运动会竞技比赛（20岁以下组）达标标准为测试平均成绩达到65分。

（三）全国运动会竞技比赛（18 岁以下组）、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甲组）、全国青少年三大球运动会、全国青少年 U19 锦标赛达标标准为测试平均成绩达到60分。

（四）全国青少年 U18 锦标赛、全国体育传统项目学校联赛（高中组）、中国中学生联赛（高中组）、全国青少年 U17 锦标赛、省级运动会甲组达标标准为测试平均成绩达到50分。

（五）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乙组）、省级体育行政部门主办的锦标赛、冠军赛甲组、省级运动会乙组达标标准为测试平均成绩达到45分。

（六）省级体育行政部门主办的锦标赛、冠军赛乙组达标标准为测试平均成绩达到40分。

三、测试方法

（一）助跑摸高

运动员手指尖粘抹白粉，助跑双脚起跳，单手摸高触及摸高板，读在摸高板上留下的最高印记点。助跑距离和方向不限。

全队所有运动员检录、核对信息后，每名运动员连续助跑起跳摸高3次，记录3次摸高成绩，取最高成绩计算得分。全队所有运动员依次进行。 

（二）30米跑

采用站立式姿势、听信号后起跑，每人只测一次。如发生抢跑，可以补测一次，如第二次再发生抢跑，该运动员按该项目得0分计算。

（三）半“米”字移动

全队运动员检录、点名后依次进行测试。运动员从推倒起点矿泉水瓶计时开始，最后一次移动返回推倒起点的矿泉水瓶停表计算成绩。要求运动员每移动到一个标志点，必须用手（左手或右手）推倒矿泉水瓶，未推倒矿泉水瓶可返回重新推倒，否则判犯规不记录成绩。

每人只测一次，如果因移动顺序错误、漏点或未推倒矿泉水瓶等造成的犯规没有成绩，可进行第二次补测，如第二次仍犯规，该运动员按该项目得0分计算。

（四）实心球掷远（2公斤）

双脚左右开立，站在线后，双手持实心球，由头后向前原地投掷，投掷时双脚不可离地。投掷时和投掷后，身体任何部位不得触及或越过限制线及限制线以前的地面。

以实心球落在地面的最近点确定成绩，每人连续投掷3次，计最好一次的成绩。如果3次犯规，该运动员按该项目得0分计算。

（五）1500米跑（男）/800米跑（女）

在标准400米田径场测试。每队运动员为一组，采用站立式起跑，听信号后同时出发。只测一次。如果发生犯规，该运动员按该项目得0分计算。

四、评分标准

男子评分标准

	得分
	助跑摸高（米）
	半“米”字移动（秒）
	30米跑（秒）
	实心球掷远（米）
	1500米跑

（分、秒）

	100
	3.60
	13.60
	3.70
	14.50
	4.50

	95
	3.55
	13.70
	3.80
	14.25
	4.55

	90
	3.50
	13.80
	3.90
	14.00
	5.00

	85
	3.45
	13.90
	4.00
	13.75
	5.05

	80
	3.40
	14.00
	4.10
	13.50
	5.10

	75
	3.35
	14.10
	4.20
	13.25
	5.15

	70
	3.30
	14.20
	4.30
	13.00
	5.20

	65
	3.25
	14.30
	4.40
	12.75
	5.25

	60
	3.20
	14.40
	4.50
	12.50
	5.30

	55
	3.15
	14.50
	4.60
	12.25
	5.35

	50
	3.10
	14.60
	4.70
	12.00
	5.40

	45
	3.05
	14.70
	4.80
	11.75
	5.45

	40
	3.00
	14.80
	4.90
	11.50
	5.50

	35
	2.95
	14.90
	5.00
	11.25
	5.55

	30
	2.90
	15.00
	5.10
	11.00
	6.00

	25
	2.85
	15.10
	5.20
	10.75
	6.05

	20
	2.80
	15.20
	5.30
	10.50
	6.10

	15
	2.75
	15.30
	5.40
	10.25
	6.15

	10
	2.70
	15.40
	5.50
	10.00
	6.20


女子评分标准

	得分
	助跑摸高（米）
	半“米”字移动（秒）
	30米跑（秒）
	实心球掷远（米）
	800米跑

（分、秒）

	100
	3.30
	15.00
	4.20
	12.50
	2.20

	95
	3.25
	15.25
	4.30
	12.25
	2.25

	90
	3.20
	15.50
	4.40
	12.00
	2.30

	85
	3.15
	15.75
	4.50
	11.75
	2.35

	80
	3.10
	16.00
	4.60
	11.50
	2.40

	75
	3.05
	16.25
	4.70
	11.25
	2.45

	70
	3.00
	16.50
	4.80
	11.00
	2.50

	65
	2.95
	16.75
	4.90
	10.75
	2.55

	60
	2.90
	17.00
	5.00
	10.50
	3.00

	55
	2.85
	17.25
	5.10
	10.25
	3.05

	50
	2.80
	17.50
	5.20
	10.00
	3.10

	45
	2.75
	17.75
	5.30
	9.75
	3.15

	40
	2.70
	18.00
	5.40
	9.50
	3.20

	35
	2.65
	18.25
	5.50
	9.25
	3.25

	30
	2.60
	18.50
	5.60
	9.00
	3.30

	25
	2.55
	18.75
	5.70
	8.75
	3.35

	20
	2.50
	19.00
	5.80
	8.50
	3.40

	15
	2.45
	19.25
	5.90
	8.25
	3.45

	10
	2.40
	19.50
	6.00
	8.00
	3.50




